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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社
區
工
作
祈
、
方
向
研
習
會
紀
實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四
月
行
政
院
頒
布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
策
」
'
將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列
為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七
大
要
項
之
一
，
並
規
定
「

以
採
取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，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為
重
點
」
'
是
為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
正
式
列
為
國
家
故
策
之
始
，
而
社
區
工
作
推
展
至
今
業
已
有
二
十
多
年
的
歷

史
。
不
可
否
認
的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透
過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
設
與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等
三
大
建
設
，
的
確
改
善
了
人
民
生
活
的
品
質
，
提
昇

人
民
生
活
的
水
準
。

但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社
會
整
體
呈
現
出
多
元
的
風
貌
，

而
社
區
人
民
的
需
求
也
越
趨
夜
雜
而
多
樣
，
政
府
有
鑑
於
此
，
乃
以
為
邁
向

互
動
、
互
助
、
互
敬
的
境
界
而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五
月
一
日
頒
佈
新
修
訂
的
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以
期
能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符
合
時
代
需
要
，
為
我

國
社
區
工
作
開
創
新
的
境
界
。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為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新
修
訂
頒
佈
'

清
中
逗

特
規
劃
有
關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的
新
知
能
，
提
供
給
政
府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相
關
之
社
政
(
社
會
工
作
)
人
員
，
期
使
能
熟
悉
新
修
訂
之
法
令
，
提
昇
服

務
品
質
，
增
進
其
專
業
能
力
。

本
研
習
會
於
八
十
一
年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、
三
十
日
兩
日
，
假
高
雄
市
政

府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舉
辦
乙
梯
次
，
參
加
成
員
均
為
縣
市
政
府
及
鄉
鎮
區
公
所

從
事
社
區
相
關
業
務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合
計
六
十
二
名
，
藉
此
研
習
活
動
學
員

能
在
研
習
期
間
分
享
彼
此
工
作
經
驗
，
促
進
情
感
交
流
，
俾
利
日
後
服
務
工

作
順
利
推
展
進
行
。

本
次
研
習
會
之
課
程
內
容
包
括
﹒
.

川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的
現
代
社
區
工
作
|
|
以
社
區
方
式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
服
務
工
作
:
由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系
教
授
徐
霞
老
師
主
諧
，
課
程
首
先

對
當
前
的
社
會
變
遷
及
其
問
題
做
一
解
析
，
其
次
將
當
前
的
社
區
變

遷
及
其
問
題
做
一
說
明
，
最
後
將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社
區
建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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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面
及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提
出
具
體
的
方
向
。

且
我
國
社
區
工
作
的
罔
顧
與
展
望
|
|
兼
論
我
國
社
區
政
策
及
法
規
之

變
遷.. 

由
本
中
心
執
行
長
蔡
漠
賢
先
生
主
諧
，
首
先
對
中
國
古
代
社

區
工
作
的
理
念
做
了
精
闢
的
說
間
，
並
以
古
代
優
良
的
社
區
工
作
理

念
做
為
現
代
社
區
工
作
的
基
礎
指
出
可
行
的
做
法
，
最
後
對
於
新
頒

佈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之
理
念
與
以
說
閉
，
並
對
新
綱
要
的

精
神
也
做
了
間
述
，
使
與
會
學
員
對
新
綱
要
有
了
更
透
徹
的
瞭
解
。

1

人
民
閻
體
的
組
線
與
輔
導
|
|
兼
論
如
何
申
請
組
織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
•• 

由
臺
北
市
政
府
環
保
局
副
局
長
陳
武
雄
先
生
主
講
，
課
程
首
先
對

人
民
團
體
的
概
念
與
以
說
間
，
按
著
將
動
員
毆
亂
時
期
人
民
團
體
法

及
人
民
團
體
選
舉
罷
免
法
，
此
在
人
民
團
體
組
織
時
非
常
重
要
的
二

項
立
法
做
了
詳
盡
的
說
明
，
最
後
再
依
攘
陳
副
局
長
多
年
來
輔
導
人

民
團
體
的
盟
富
經
驗
，
舉
出
許
多
非
常
實
務
的
例
子
供
學
員
參
考
。

A
A
社
區
資
源
的
發
掘
奧
運
用
l
l

兼
論
聯
合
勸
募
之
理
念

•• 

由
靜
宜
大

學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系
教
授
翁
毓
秀
老
師
主
講
，
首
先
說
明
社
區
資

源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的
重
要
性
，
按
著
說
明
社
區
資
源
的
種
類
及
如

何
發
掘
社
區
資
源
，
並
對
籌
募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的
新
理
念
|
|
聯
合

勸
募
做
一
說
明
，
最
後
提
供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的
方
法
。

丘
社
區
服
務
方
案
之
設
計
與
評
估
﹒
﹒
由
輔
仁
大
學
社
工
系
教
授
萬
育
維

老
師
主
講
，
課
程
將
方
案
設
計
的
基
本
理
念
做
一
系
統
介
紹
，
並
對

方
案
設
計
的
內
容
與
步
驟
與
以
說
明
，
最
後
對
社
區
中
方
案
設
計
應

考
慮
之
事
項
及
如
何
，
以
方
案
推
出
來
符
合
社
區
居
民
之
需
要
做
了

詳
盡
的
說
間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尚
有
分
組
討
論
及
綜
合
座
談
等
課
程
，
茲
將
分
組
討
論
結

果
及
綜
合
座
談
建
議
簡
陳
如
下
﹒
.

一
、
依
按
新
頒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在
推
行
社
區
工
作
時
所
面
臨
之
困
難

•• 

L

社
區
居
民
不
願
主
動
加
入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將
使
原
先
成
立
自
助
、

自
動
、
自
發
人
民
團
體
的
美
意
消
失
。

且
有
關
社
區
轉
型
各
縣
市
均
無
經
驗
，
請
政
府
提
供
籌
組
社
區
發
展
協

會
的
模
式
以
便
遵
循
。

在
社
區
補
助
經
費
在
與
政
府
單
位
核
銷
時
手
續
太
繁
瑣
，
將
使
社
區
工

作
人
員
無
所
適
從
。

4

社
區
無
法
聘
任
專
任
總
幹
事
及
社
工
人
員
，
難
以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。

E

社
區
業
務
與
村
里
業
務
重
疊
之
處
頗
多
，
是
否
可
將
此
二
項
業
務
合

併
9
.

a

社
區
理
事
會
改
為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此
一
人
民
團
體
時
，
政
府
是
否
仍

要
進
行
考
核
制
度
，
若
無
轉
型
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將
如
何
考
核
?

立
社
區
普
遍
經
費
不
足
，
無
法
推
動
社
區
業
務
。

&
工
作
綱
要
中
宜
閉
訂
社
區
總
幹
事
可
領
津
貼
，
否
則
不
易
找
到
專
職

人
員
。

二
、
對
新
頒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，
所
要
因
應
措
施
之
建
議

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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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社
區
綱
要
中
規
定
，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在
鄉
鎮
市
為
鄉
鎮
市
公
所

民
政
諜
，
但
民
政
課
社
政
人
員
及
協
會
總
幹
事
均
缺
乏
輔
導
人
民
團

體
之
專
業
知
識
與
經
驗
，
建
議
內
政
部
或
省
社
會
處
能
每
年
分
期
辦

理
「
輔
導
人
民
團
體
研
習
會
」
'
以
利
業
務
之
推
展
。

舟
，
且
社
區
設
展
協
會
正
在
籌
組
階
段
，
由
於
各
縣
市
政
府
均
缺
乏
實
務
經

驗
，
建
議
內
政
部
或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能
在
八
十

二
年
度
辦
理
示
範
社
區
(
包
括
都
市
型
社
區
與
鄉
村
型
社
區
)
觀
摩

會
，
彼
此
交
換
工
作
經
驗
，
以
利
業
務
之
推
展
。

a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之
成
立
，
理
事
長
在
聘
任
總
幹
事
時
應
儘
量
以
該
社

區
內
退
休
之
公
職
人
員
或
村
旦
幹
事
兼
任
為
宜
，
因
將
來
協
會
之
書

面
資
料
之
建
立
及
年
度
計
畫
、
預
算
之
編
列
，
在
需
要
有
行
政
經
驗

之
人
來
辦
理
。

4

有
關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「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」
'
依
內
政
部
規
定
，
應
和

平
移
轉
給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管
理
與
使
用
，
但
實
際
上
社
區
劃
定
時
，

可
能
一
個
協
會
就
包
括
數
個
村
里
，
有
的
有
基
金
設
置
，
有
的
則
否

，
或
是
社
區
理
事
會
拒
絕
轉
移
，
使
地
方
未
蒙
其
利
而
先
受
其
害
(

派
系
紛
爭
)
，
建
議
「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」
應
交
由
鄉
鎮
公
所
協
調
解

決
，
由
社
區
內
民
意
決
定
基
金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不
必
硬
性
規
定
處
理

原
則
。

5

各
縣
市
社
區
申
請
內
政
部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獎
助
之
經
費
，
依
內

政
部
規
定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應
將
支
出
原
始
憑
證
星
轉
內
政
部
核
銷
，

增
加
地
方
負
擔
及
困
擾
。
建
議
內
政
部
可
自
下
年
度
起
，
由
獎
助
之

，

縣
市
製
攘
及
檢
附
年
度
納
入
預
算
證
閉
即
可
。

以
上
各
項
結
論
及
建
議
可
供
各
相
關
單
位
執
行
業
務
時
參
考
及
法
規
修

訂
之
依
攘
。
此
外
，
本
次
訓
缺
亦
針
對
研
習
會
課
程
安
排
，
行
政
服
務
方
面

，
學
員
對
接
受
訓
棘
的
態
度
、
方
式
、
時
間
等
施
以
意
見
調
查
，
結
果
如
後
•• 

L
就
課
程
方
面
言
，
本
次
研
習
會
課
程
內
容
之
安
排
及
學
員
對
講
員
表

遠
之
評
價
均
表
滿
意
，
尤
以
人
民
團
體
的
組
織
與
輔
導
為
最
滿
意
。

期
望
以
後
能
針
對
社
區
更
實
務
性
之
問
題
來
辦
理
研
習
會
。

Z
就
行
政
服
務
方
面
:
學
員
對
課
程
時
間
的
安
排
(
七
四
%
)
、
上
課

的
物
理
環
境
(
七
七
好
)
、
點
心
伙
食
(
八
六
%
)
、
住
宿
方
面
(

七
一
形
)
等
項
均
表
很
高
的
滿
意
度
。

在
理
想
之
訓
練
天
數
「
二
天
一
夜
」
佔
(
七
五
%
)
，
一
二
天
二
夜
佔
(

二
五
%
)
，
訓
缺
問
隔
以
一
年
一
次
佔
(
四
五
M
m
)最
多
，
六
個
月

一
次
佔
(
一
二O
M
m
)次
之
。

4

另
以
開
放
式
問
題
歸
納
結
果
顯
示
﹒
﹒
與
會
之
學
員
希
望
增
加
有
關
實

務
工
作
之
訓
練
，
實
地
參
觀
社
區
，
請
轉
型
成
功
之
社
區
分
享
其
經

驗
，
及
籌
組
協
會
之
詳
細
過
程
等
課
程
，
並
希
望
課
程
內
容
能
理
論

與
實
務
並
重
。

此
次
研
習
會
非
常
感
謝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鼎
力
相
助
，
協
助
辦
理
此

次
研
習
活
動
，
至
表
感
謝
。
另
對
參
與
協
助
研
習
會
相
關
事
宜
及
全
體
工
作

人
員
之
辛
勞
，
甚
表
謝
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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